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旗下华

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2011】1115号文准予募集，于2012年2月28日成立，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考虑到本基金的长期发展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华宝医药生

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以通讯方式二次召开了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大会投票时间为自2026年2月25日起至2026年3月16日17：00止，审

议《关于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有关事项的议

案》，基金变更方案要点如下： 

（一） 投资范围中增加“港股通标的股票” 

（二） 投资策略中增加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策略： 

“4、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港股通投资标的的筛选上，注重对基本面良好、相对A股市场估值

合理的股票进行长期投资。股票筛选的方法上，结合公司基本面、相关行业发

展前景、香港市场资金面和投资者行为等因素，精选符合本基金投资目标的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 

（三）投资限制中增加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限制：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60％-95%（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

股票的比例不超过股票资产的50%），其中，投资于医药生物相关股票的比例

不低于股票资产的80%。现金、债券资产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

券品种占基金资产比例为5%－40%，其中，持有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

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

净值的5%；” 



（四）业绩比较基准中增加港股通：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医药卫生指数×65%+中证港股通医药卫

生综合指数 (人民币)×1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20%。” 

（五）风险收益特征中增加港股部分： 

本基金可通过港股通机制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还可能面临港股通机制下

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六）基金的费用增加港股部分： 

因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而产生的各项合理费用； 

（七）增加与投资股通标的股票相关的估值方法，并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关于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等相关规定相应调整估值方

法。 

（八）根据2020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侧袋机

制指引（试行）》补充基金实施侧袋机制的有关内容。 

（九）根据《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补充摆

动定价机制的有关内容。 

（十）为适应新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基金实际运作需要，在根据上述

修改方案的要点修改基金合同的同时，对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其他部分条款

一并进行了修改。 

《华宝医药生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

议”）涉及基金合同相关变动一并修改。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6年3月1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华宝医药生物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

日起生效。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基金管理人已将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进行了相应调整，修订后的基金合

同、托管协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700-

5588、400-820-505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18 日 


